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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4 年卫片执法工作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，宁东管委会自然资源局，厅机关相

关处室、直属各事业单位：

根据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利用 2024 年季度卫片监测成

果开展日常执法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将 2024

年卫片执法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

二十大精神、第二次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会议精神，以耕地保

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为契机，推动落实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

党政同责，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。聚焦耕地保护，突出工

作重点，以自然资源部卫片执法为主、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日常监

测为辅的模式开展工作，落实关于耕地和生态保护“长牙齿”硬

措施工作机制要求，做到早发现、早处置，严肃查处重大典型案

件，查处一案、教育一片，提升行政执法效能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开展日常和年度卫片执法卫片工作

1．完成自然资源部每季度下发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面积 5

亩或耕地 10 亩以上疑似非农建设图斑的核查举证工作。

2．完成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下发疑似非农建设违法占用耕地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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斑的核查举证工作。

3．完成第四季度自然资源部下发年度卫片执法图斑的核查

举证工作。

（二）严肃查处违法行为

1．严格日常执法。各市、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，宁东管委

会自然资源局经实地核查后，依据事实，按照法律法规等规定进

行处置。及时发现、处置和查处违反法律法规占用耕地问题，强

化日常监管和执法。对经核实判定确属自然资源违法行为的，尤

其是新增乱占耕地建房、“违建别墅”、“大棚房”、高尔夫球场等

问题，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《自然资源行政处罚办法》《自

然资源违法行为立案查处工作规程（试行）》中关于核查与制止、

立案、调查取证、案件审理、作出处理决定、执行等有关规定，

及时制止，依法依规查处，有关事实认定要以实地调查为准，同

时比对调查、规划、审批等管理数据；涉嫌犯罪及违法违纪应当

追究党纪政务责任的，应当依照有关规定移送相关机关处理；对

于属于林草、发展改革、交通、农业农村、水利等其他部门职责

范围的违法行为，要按有关规定及时移交相关部门处置。对机构

改革后自然资源执法职能有调整的，要按职责分工结合实际做好

衔接，加强业务培训，防止出现监管和执法真空。

2．做好与年度土地卫片执法工作的衔接。2024 年度土地卫

片执法工作结合部组织开展的 2024 年度国土变更调查同步开展，

年度土地卫片执法成果将用于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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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。为帮助基层实现违法违规占用耕地问题“早发现、早制止”，

最大程较减少人民群众财产损失，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将定期下发

疑似违法占用耕地图斑。各市、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，宁东管委

会自然资源局要统筹做好日常执法工作与年度土地卫片执法工作

的衔接，推动违法违规行为整改到位。年度内自行纠正消除违法

状态的，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时，不计入违法占用耕

地数量。

3．直接查处、挂牌督办重大典型案件。对违法情节严重，

造成生态环境严重损害，社会影响恶劣的重大典型案件，自治区

自然资源厅将采取直接立案查处、挂牌督办等方式严肃依法依规

处理。

（三）建立执法容错纠错反馈机制

各市、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，宁东管委会自然资源局要统筹

协调行政执法和调查、耕保、规划、用途管制、利用等内部相关

业务科室，建立容错纠错反馈机制。对于执法工作过程中发现与

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在全国开展“三区三线”划定工作的函》《自然

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明确土地卫片执法地类套合统计规则的通知》

等规定不符，存在永久基本农田划定与实际不符、用地手续备案

信息有误等问题，具体承担执法工作的机构应及时向相关业务科

室书面反馈情况，由相关业务科室组织核实认定，对确属需要调

整相关管理属性的，相关业务科室确认调整后书面反馈执法工作

机构，再按照新的管理属性，依法依规履行处置程序。坚决反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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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顾实际情况，只依据管理数据进行合法性判定的“唯技术论”

工作方式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市、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，宁东管

委会自然资源局要深刻领会、准确把握耕地保护面临的新形势、

新任务、新变化。要认真研究本地区耕地保护方式方法，主动向

同级党委政府汇报，积极争取支持，加强组织领导、人员和所需

必要经费等保障，严守耕地保护红线。

（二）加强工作衔接。各市、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，宁东管

委会自然资源局要将自治区日常监测与自然资源部卫片执法、年

度国土变更调查工作紧密结合，形成“一盘棋”的工作格局，切

实提高核查举证、数据填报、查处整改等工作的质量和效率。日

常执法工作要与农村乱占耕地建房专项整治工作相结合，以“零

容忍”的态度，坚决遏制新增乱占耕地建房行为，及时依法依规

消除违法状态。

（三）形成监管合力。各市、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，宁东管

委会自然资源局要按照《自然资源行政监督与纪检监察监督贯通

协调工作机制清单》《自然资源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自然资

源领域行政非诉执行工作的意见》《最高人民检察院 自然资源部

关于建立行政检察与自然资源行政执法衔接工作机制的意见》《自

然资源部 公安部关于加强协作配合强化自然资源领域行刑衔接

工作的意见》等文件要求，加强与纪检监察、法院、检察、公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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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部门的协作配合，同时要将违法占用耕地有关情况按规定及时

报送组织、审计等部门。

（四）严格规范执法。各市、县（区）自然资源局，宁东管

委会自然资源局要严格落实《自然资源执法人员履职尽责“十个

必须”》有关要求，加强廉政风险排查管控，坚决纠治形式主义，

做好为基层减负工作。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原则，不得将自然

资源部和自治区下发的卫片图斑直接作为作出行政处罚的依据，

坚决防止过度依赖技术手段，不顾实际情况机械执法，或者连夜

拆除、即时拆除等违反客观规律、损害农民权益的简单化、“一刀

切”问题。要为问题整改特别是违法当事人搬离生产资料、生活

设施等留出合理的过渡期，不断提升执法的力度、温度和透明度，

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。

（五）严格落实自然资源执法领域安全生产责任。各市、县

（区）自然资源局，宁东管委会自然资源局要严格落实“三管三

必须”的要求，进一步压紧压实自然资源执法领域安全生产责任，

依法履职尽责。深刻吸取全国相关地方安全事故中自然资源主管

部门有关责任人因涉及土地、矿产和规划执法不严、查处整改不

到位等问题受到处分的深刻教训，认真履职尽责，加强协调联动，

依法依规及时发现、制止、查处违法行为，推动消除违法状态，

坚决防止与相关部门推诿扯皮等原因导致监管和执法真空、履行

职责不到位、责任不落实问题，以实际行动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

产安全。在日常执法工作中，要做好安全生产教育，提供相关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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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，确保外业核查、日常巡查等执法工作本身的安全，确保自然

资源执法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。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

2024 年 3 月 1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13 日印发


